
关于召开 2024 年度市级政府安全生产和消
防工作考核现场工作会议的通知

兴隆台区政府、大洼区政府，市（省）直有关部门：

按照省安委会统一安排部署，12 月 25 日，省安委会第

十三考核组将对我市开展 2024 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

核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座谈交流

（一）座谈时间：12 月 25 日 13 时 30 分开始。

（二）会议地点：瑞诗酒店 7 楼多功能 B 厅。

（三）参加人员：盘锦监狱、市住建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，兴隆台区、大洼区政府分管负责同

志依次开展座谈交流，每人大约 10 分钟。

二、查阅资料

（一）查阅时间：12 月 25 日 15 时开始。

（二）会议地点：瑞诗酒店 7 楼多功能 B 厅。

（三）参加人员：市民宗局、市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

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

市文旅广电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市消



防救援支队分管负责同志和科室负责人。

（四）其他要求。请上述单位将 2024 年安全生产治本

攻坚三年行动、燃气专项整治、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

整治、打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等专项行动的隐患排查整治问

题隐患台账带到考核现场，考核组现场查阅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请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将参加会议人员姓名、职务于 12

月 25 日 10 时以短信形式前报市安委会办公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李明，18004273690。

盘锦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12 月 24 日


